按照《福州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市食药监局2015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榕财决〔2016〕35 号）、《福州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市质监局2015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榕财决〔2016〕37 号）《福州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市工商局2015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榕财决〔2016〕38 号）及《福州市财政局关于深入推进市本级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榕财预〔2014〕76号）的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部门决算说明如下:
　　一、 部门主要职责

　　市市场监管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以及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酒类食品，下同）、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草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统筹推进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完善市场监管机制。负责各类企业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以及国家工商总局授权范围内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行为；协调督促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按照分工依法对市场主体加强监管；组织实施市场主体信用监管工作。

　　（三）依法承担规范和维护各类市场经济秩序的责任。负责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商品虚拟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四）统一管理全市标准化工作。组织协调和指导推动各部门、各行业的标准化工作；研究制订推进标准化战略的政策措施；依法组织制定地方标准范，建立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福州标准体系；依法监督标准的实施；推动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管理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全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管理全市组织机构代码和商品条码工作。 

　　（五）统筹推进福州质量建设，牵头制订福州质量和质量强市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指导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质量全面提升；推进福州质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支撑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各行业各领域完善质量管理体系；组织开展福州质量工作的考核评价；负责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组织重大产品质量事故调查，依法实施缺陷产品和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制度。 

　　（六）统筹推进福州品牌建设。完善品牌培育激励机制，组织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和商标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开展中国驰名商标、福建省著名商标的培育、推荐、保护工作，组织开展福州市知名商标的认定、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申报国家、省政府质量奖和品牌荣誉；组织开展福州市政府质量奖和福州市产品质量奖评选管理工作；推动地方政府（园区）争创“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鼓励开展品牌价值评价工作；依法保护商标专用权和查处商标侵权行为。 

　　（七）承担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管理责任；监督实施国家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标准和分类管理制度，建立有利于新技术应用的新型准入和监管制度；负责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的应急管理。 

　　（八）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组织实施相关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系；参与组织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准入制度；参与组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药品分类管理制度。 

　　（九）统一发布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组织指导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参与制订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承担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工作。

　　（十）承担监督管理产（商）品质量的责任。负责产品、商品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管理产品、商品质量安全强制检验、风险监控、监督抽查工作；依法查处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承担职责范围内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指导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处理及相关网络体系建设等工作，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工作。 

　　（十一）依法组织查处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走私贩私等经济违法行为；承担查处违法直销和传销案件的责任，依法监督管理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 

　　（十二）依法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负责管理动产抵押物登记，组织监督管理拍卖行为，负责依法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依法监督管理经纪人、经纪机构及经纪活动。

　　（十三）组织指导各类市场主体、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管理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监督管理工作；研究分析并依法发布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基础信息；指导广告业发展，负责广告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 

　　（十四）承担市场监管的科技与认证工作，组织实施市场监督管理科技项目；组织开展本系统科技相关项目申报评选；指导本系统技术机构规范发展；统一管理全市认证监管工作；根据授权依法组织对本市实验室实施资质认定相关工作。 

　　（十五）统一管理全市计量工作。负责推行法定计量单位，执行国家计量制度；加强量值传递体系建设；依法管理计量器具，规范和监督商品量、市场计量行为和计量仲裁检定；依法监督管理计量检定及检验检测机构。 

　　（十六）承担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与节能监督管理责任。承担特种设备事故查处责任；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纳入政府相应的应急处置与救援体系；监督检查特种设备节能标准的执行情况。 

　　（十七）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市市场监管局（市食药监局、市质监局、市工商局三部门）包括26个机关行政处室、2个直属分局、1个投诉举报中心及1个市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支队（内设4个职能科室、1个直属机构、5个派出机构）下属单位，其中：列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市食药监局
	　　行政单位
	　　94
	　　79

	　　市质监局
	　　  行政单位
	　　63
	　 61

	　　市工商局
	　　  行政单位
	　　192
	　189


　　三、部门主要工作总结

　　2015年，市市场监管局部门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构建“四大体系”为目标，突出作风建设主线，加快队伍整合提升，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着力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和“全国食品安全城市”，着力强化市场信用监管和公平竞争执法，全面提升市场监管效能，更好地服务福州新区开放开发，推动福州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围绕上述任务，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围绕队伍建设，夯实根基保履职

　　1.“三合一”机构改革平稳过渡。在部门组建初期，我局迅速成立了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下设8个专项工作组，包括“三定”方案起草组、行政审批整合组、行政执法及法规工作组等，各小组分头推进，密切配合。经过系统上下的共同努力，市局及下属单位层面的整合组建工作在去年上半年就基本完成，为区县局的改革工作提供了可借鉴样本。同时，主动加强对县（市）区局改革工作的指导，形成了市县较为统一的机构体系。部门整合到位后，我局实行全链条统一监管、统一市场准入、统一执法办案、统一消费维权，全市市场监管工作进入了新的常态。

　　2.队伍履职能力得到提升。一是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事相宜。在队伍合并过程中，我局对每位干部的教学背景、工作经历、特长和专业优势进行全面摸底建档，推行“双向选择”用人机制，合理安排工作岗位，真正化合并为合力。二是实现队伍统一管理。汲取三局优良传统，重新修订考勤管理、会议管理、公务接待、差旅管理、局务会议和党组会议议事规则等10多项制度，实现了用制度管人、理事，让正风、束行成为一种常态。三是实现队伍素质专业化。迅速举办大规模全员业务培训，精选涉及工商、质监、食药监版块40余项专业监管知识，共1600余名干部职工参训，编制《应知应会手册》，服务实际操作。四是实现行政执法规范化。统一队伍行政执法资格，以政府令形式颁布《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出台案件审理等相关工作制度，统一法律文书，确保依法行政。五是实现软件运用一体化。圆满完成三局网络合一，全局运行统一的OA软件，统一使用省工商局开发的“1+N”版案管系统，保障了内部运转高效有序。

　　3.党风廉政建设扎实推进。一是党组织堡垒作用有效发挥。成立局机关党委，全面完成21个机关支部的公推直选工作，党组织在机构整合过渡期，对保障队伍的思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文明创建常抓不懈。新一轮省级文明单位创建顺利推进，文明行业、文明窗口、青年文明号、巾帼文明岗等创建活动向纵深开展。组织开展了服务青运会、无偿献血等活动，弘扬志愿精神。深化“党建带三建”工作，开展“温情三送”等关爱活动，凝心聚力推进工作落实。

　　（二）围绕经济建设，优化服务谋发展

　　1.先行先试服务自贸区建设。围绕福州片区的功能定位，放宽“一线”，激发市场活力，管好“二线”，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其中：简化企业登记手续、优化商事登记制度等16项举措被列入重点试验项目，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等4项创新举措成果被列入全省可复制推广项目；推动建立的 “统一抽号、综合检查、信息共享、联动惩戒”行政监管新机制，被列为我市标志性监管创新项目。在此基础上，出台促进福州片区开放开发18条举措，经市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市政府办公厅批转执行。福州片区新设企业数及注册资本总额呈现双高增长的良好态势。

　　2.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有力。一是“一照一码”率先落地。从最初的“三证合一”设想，到最终“一照一码”的落地生根，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与厦门特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形成了你追我赶、齐头并进、同步实现“一照一码”的生动改革局面，推动形成我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二是推进简政放权。2015年共取消市级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3项，下放（委托）行政审批事项9项，取消、合并一批行政审批环节和材料31项，推行“市区同权、多点办理”3项。三是促进登记便利化。放宽企业准入条件，全面推行企业电子执照，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激发了市场活力。2015年，全市新增内资市场主体8.5万户，新增注册资本5400.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01%和266.88%。截至2015年底，全市有内资市场主体40.5万户，注册资本14277.99亿元，同比增长20.34%、83.79%；外商市场主体5468户，注册资本195.2亿美元。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统一抽查制，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福州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建成试运行，采取挂点包片督查等方式全力推进市场主体年报工作，出台了《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程序指导意见》，规范经营异常名录管理， “严管”举措不断丰富。

　　3.服务福州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实施“质量强市”战略。“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进入创建验收迎检阶段，我市荣获2015“质量之光”年度质量魅力城市，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实现零的突破，长乐市、三坊七巷获批创建“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在全省率先建立市级中小学质量教育基地，计量、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有效夯实。2015年度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得分居全国前列，我市的质量工作经验入选《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经验汇编》。截至2015年底，我市共拥有中国名牌产品15项、中国驰名商标48项、省政府质量奖2家、福建名牌产品263项、省著名商标699件、市政府质量奖10家、市产品质量奖92项。二是实施标准化战略。全面实施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化活动，扎实推进示范试点项目，5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和2个国家级、1个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高分通过验收，新获批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2个；新增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项，累计10项。加强标准战略研究，代拟完成《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的意见》。三是实施广告战略。服务广告产业园区建设，重点规范广告产业园区项目实施管理，完善广告产业园区项目审核规定，认真做好广告产业园区项目的复审工作，并积极会同财政部门对广告产业园区项目进行核查，促进了扶持项目的落地实施。

　　（三）围绕民生保障，强化监管促和谐

　　1.“两个安全”扎实有力。食药安全方面：落实“四有两责”，用“四个最严”标准强化食药监管，受到了上级认可，我市被国务院食安办纳入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单位。“食品放心工程”建设扎实推进，再次被列入市委、市政府新一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举全系统之力保障全国首届青运会食药安全，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以及组委会的表彰。组织开展食品药品风险“大摸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组织开展水产品、食品添加剂、网络订餐、小作坊等各类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下半年监控与预警食品安全舆情信息623条，核查处置不合格报告284批次，抽检生产、流通和餐饮服务环节食品2175批次，扎实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药品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行动。全市系统共查处“四品一械”案件797件，结案751件，罚没521.5万元。特种设备安全方面：组织开展了电梯安全监管大会战，完成隐患电梯整改3204台。立项并推进电梯应急救援平台建设，并获得质检总局资金扶持，提请市政府研究成立福州市电梯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修订《福州市电梯维保单位质量信用管理办法》，强化公众监督和信用监管。组织开展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气瓶数字化、涉氨制冷系统特种设备、索道和游乐设施等专项安全整治。牵头实施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攻坚战。2015年，全市共出动安全监察人员7488人次，现场监察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3869家，发出安全监察指令书607份；处理投诉举报992件；突击查处维保质量案件8起。成功保障青运会期间电梯零故障、零事故，实现了特种设备安全保障6个100%的目标。

　　2.重点监管纵深推进。持续开展不正当竞争、无照经营、农资市场、节日市场等“红盾出击”系列执法行动，共立案764件，结案741件、罚没1202.83万元，其中，罚没5万元以上案件41件。举办新《广告法》新闻发布会，加强广告监测，建立整治虚假违法广告多部门联动协作机制，集中查处广告案件。组织开展了“红盾网剑”、“打击医疗机构互联网违法广告”等专项执法行动，全市共责令整改网站170个次，查处网络案件18件，罚没61.8万元，发放网络市场主体电子标识1151户，贴标户数增长20%。联合开展打击传销集中统一行动，捣毁传销窝点180个，解救被困群众649人，教育遣返传销人员916人，6个创建无传销县（市）区通过省级验收。做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和抽查工作，深入开展“诚信市场”、文明集市等创建活动，获评全国诚信示范市场1个，得到工商总局通报表彰。部署开展餐饮海鲜酒楼电子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计量器具等各类专项整治，首次大范围对全市各类生鲜小店电子秤完成免费周期检定，组织福州地铁计量管理调研并完成地铁计量器具首期检定。开展“质检利剑”、“双打”等专项执法，以电线、电缆、农资、建材等为重点领域，查处案件50余件，罚没60余万元，特别是查处了2起无证生产数字电视卫星接收设备，共计1.6万余套（台），货值160余万元。

　　3.维权效能稳步提升。一是扎实推进12315、12365、12331平台整合工作，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维权体系，及时对消费诉求和消费市场状况进行分析，对消费者投诉相对集中的经营者进行约谈，围绕百姓关心、社会关切的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2015年，我局共处理消费诉求22.41万件，其中：咨询19.26万件、投诉2.7万件、举报441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440万元。二是积极运用机构整合的职能优势，以流通领域监督抽查为主要手段，以消费数据分析为导向，明确监督抽查重点，并延伸至生产领域开展风险监测，有效衔接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产商品质量监督工作。2015年共投入家电、汽车制动配件、化肥、手机电池、定配眼镜、服装鞋帽等检测经费100余万元。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由原来每年抽检100多批次，大幅上升至900余批次，创历年来该领域抽检批次、种类之最。2015年，省对我市工业产品监督抽查企业数900家，抽查1368批次，合格1325批次，合格率为96.86%，创历史新高。三是强化技术支撑，整合“两所两中心”（产品质量检验所、食品药品检验所、许可审查中心、药械安全监测中心），升级装备配置，充实专业技术人才，扩大检测项目和检测产品的覆盖面。促成食品安全检（监）测能力建设规划项目成功立项，并获得国家资金扶持，监管能力不断提升。

　　2015年里，我局还加强非公党建、综治（平安建设）、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信访、保密、档案、后勤、老干部和工青妇等工作，各直属机构、协会、学会、消委会等单位，围绕全局中心开展工作，为完成全年任务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2015年决算收支总体情况

　　2015年市市场部门年初结转和结余3488.50万元，本年收入8427.91万元，本年支出8888.31万元，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万元，结余分配/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1916.41万元。

　　（一）2015本年收入8427.91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   749.96万元，增长9.77％，具体情况如下：

　　1. 财政拨款收入7702.03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22.90万元。

　　2. 事业收入/万元。

　　3. 经营收入/万元。

　　4.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5.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亿元。

　　6. 其他收入725.89亿元。

　　（二）2015本年支出8888.31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  1975.97万元，下降18.19％，具体情况如下：

　　1. 基本支出6399.57万元。其中，人员支出5470.46万元，公用支出929.11万元。

　　2. 项目支出2488.74万元。 

　　3. 上缴上级支出 / 万元。

　　4. 经营支出 / 万元。

　　5.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 万元。

　　五、公共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2015年公共财政拨款支出7795.82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1365.46万元，增长21.23 %，具体情况如下(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

　　（一）行政运行（2011501）2336.73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613.56万元，增长35.6%。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改革增资及追加上年第四季度额度。

　　（二）工商行政管理专项（2011504）135.67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减少88.58万元，下降39.5%。主要原因是办案经费与罚没收入下降挂钩。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2011506）53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53万元，增长100 %。主要原因是增加市消费者委员会经费项目。

　　（四）其他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支出（2011599）15.70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15.70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增加市个私协会职称评定经费。

　　（五）行政运行（2011701）815.32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204.96万元，增长33.58 %。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改革增资及追加上年第四季度额度。

　　（六）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及业务管理（2011706）234.42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减少735.28万元，下降75.82%。主要原因是减少安排质监大楼建设款。

　　（七）认证认可监督管理（2011708）129.05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减少36.82万元，下降22.2%。主要原因是×××××。

　　（八）事业运行（2011750）1.65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减少73.84万元，下降97.81%。主要原因是减少安排质监大楼建设款。

　　（九）其他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支出（2011799）200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160万元，增长400%。主要原因是增奖励企业质量奖。

　　（十）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9999）10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减少36.83 万元，下降78.65%。主要原因是东部办公区租赁费。

　　（十一）科技条件专项（2060503）37.01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37.01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新增广告园区相关费用。

　　（十二）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1233.57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259.02万元，增长26.58%。主要原因是增人员及工资改革增资。

　　（十三）行政单位医疗（2100501）227.23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减少17.43万元，下降7.12 %。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引起减少。

　　（十四）行政运行（2101001）661.12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76.93万元，增长13.17 %。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改革增资。

　　（十五）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101002）174.42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174.42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东部办公区务业和租赁经费支出及省食药监局下达的食品药品监管任务费用。

　　（十六）药品事务（2101012）17.12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17.12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转市级管理后按业务监管费用分类。

　　（十七）化妆品事务（2101014）15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15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转市级管理后按业务监管费用分类。

　　（十八）医疗器械事务（2101015）8.71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8.71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转市级管理后按业务监管费用分类。

　　（十九）食品安全事务（2101016）346.16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346.16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增加食品药品抽检经费及加强业务设备和人员培训。

　　（二十）事业运行（2101050）234.88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205.11万元，增长689%。主要原因是增人数及人员工资改革增资。

　　（二十一）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支出（2101099）374.11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93.47万元，增长33.3%。主要原因是办案费用、装备购置。

　　（二十二）农产品质量安全（2130109）2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2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新增转农产品企业协会工作经费。

　　（二十三）中小企业发展专项（2150805）30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30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2014年该项目由其他资金支出。

　　（二十四）住房公积金（2210201）328.27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43.73万元，增长15.37%。主要原因是增人员工资改革增资增加基数。

　　（二十五）提租补贴（2210202）101.86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17.33万元，增长20.5%。主要原因是增人员工资改革。

　　（二十六）购房补贴（2210203）72.82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70万元，增长2356%。主要原因是工资改革增资及由原在住房公积金列支转列本项目。

　　六、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2015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22.90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22.9万元，增长100%，具体情况如下(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

　　（一）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290400）22.90万元，较2014年决算数增加22.9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增加市食安办食品专项业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公共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2015年“三公”经费公共财政拨款支出127.69万元，同比下降36 %。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万元。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19.5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万元，2015年公务用车购置/辆。公务用车运行费119.52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73辆。与2014年相比，公务用车购置费和运行费分别下降32.34%，主要是：2014年度购2辆车。 

　　（三）公务接待费8.17万元。主要用于外省及外市级业务经验交流学习等方面的接待活动，累计接待98批次、接待总人数799人。与2014年相比, 公务接待费支出下降55.38%，主要是:接待次数减少及执行标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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